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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品和食品項目繁多，各項商品殘留標準應與時俱進，以保障民眾健康，主管機關應隨時

檢討因應。 

四、有鑑於此，本席要求行政院應邀集環保署等相關機關，檢討國家毒化物整體管制之規定，

儘速修定相關標準及管理權責，以嚴格規範國內毒品化學物質之管理，保障國民健康。 

（一一四）本院王委員惠美，針對中部地區類比電視訊號，致使部分民

眾必須購置接收無線訊號的機上盒才能收看無線電視，但市

場所販售之價格紊亂，甚有藉政府政策而漲價或不當促銷之

情形，連帶使民眾收視權益受損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七月一日起無線電視將全面數位化，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（NCC）於五月七日進行首波無

線電視類比訊號關閉，以中部地區為主，若家中沒接有線電視、僅收看無線電視的用戶，

就必須加裝數位機上盒與天線才能收看。 

二、數位機上盒因各種不同功能而價格落差相當大，從千元至數千元不等，但其實許多民眾連

數位電視都不甚清楚，僅知必須購買相關設備才能繼續收看無線電視，更何況功能複雜的

數位機上盒。而據統計，許多業者疑似在藉由民眾被迫必須購買機上盒才能收看無線電視

的需求時，變相推廣較高價的機種，造成不必要的費用。 

三、數位化在近年來皆是先進國家的重大政策與發展指標，關閉類比訊號是推動數位轉換政策

的重點工作，數位化之後可帶動電視及電子相關產業發展。但國家政策在推動前本應事前

妥適規劃，若在宣傳和事後查察的工作未能完善，造成少數業者不當得利的疑慮，並使民

眾無端損失，在資訊不完整情形下購買不需要的高價機種，推動政策的主管機關責無旁貸

，必須為民眾權益把關。 

四、本席要求，行政院應即刻要求相關主管機關加強宣導數位機上盒之相關資訊，使民眾明確

瞭解自身所需及權益，並主動加強查察販售業者，若有藉機哄抬價格或不當促銷之情形，

應轉由權責機關究其責任。 

（一一五）本院王委員惠美，針對教育部修訂辦法，將主動主導現有國

立大學間整併之進行，若無有效配套方案，成效恐怕不彰，

並產生諸多爭議又無助高等教育之整體發展，特向行政院提

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由於社會發展變遷，國內近十幾年來的新生嬰兒呈現逐年下降的趨勢，我國已是少子化的


